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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院办〔2024〕3 号

衢州学院关于印发《国际学生奖学金管理办法
（试行）》的通知

各学院（部），部门：

现将《衢州学院国际学生奖学金管理办法（试行）》印发给

你们，请遵照执行。

衢州学院

2024 年 1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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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学院国际学生奖学金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鼓励优秀国际学生来我校就读，激励在校国际

学生勤奋学习，根据《学校招收和培养国际学生管理办法》（教

育部、外交部、公安部令第 42 号）和《来华留学生高等教育质

量规范（试行）》（教外〔2018〕50 号）以及教育部等八部门《关

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精神，参照《浙江

省教育厅浙江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浙江省政府来华留学生奖学金

管理办法的通知》（浙教外〔2009〕138 号），结合我校实际，制

定本办法。

第二条 奖励对象为申请来我校学习和就读于我校本科及

汉语进修生项目的优秀国际学生。

第三条 奖学金评审本着“公开、公正、择优”的原则进

行。

第二章 奖学金类别、申请条件及名额

第四条 奖学金类别

国际学生奖学金分为新生奖学金、优秀学历生奖学金、汉

语进修生奖学金、HSK 优胜奖学金、杰出表现奖学金。

第五条 奖学金金额、比例及申请条件

（一）新生奖学金

1.对象：国际学历本科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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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奖学金金额与比例：23000 元/学年/人，根据当年度国际

学历本科生录取人数按一定比例设置获奖人数。

3.奖学金申请条件

（1）符合衢州学院国际学历本科生录取资格；

（2）取得汉语水平考试（HSK）四级 180 分（含）以上或

雅思总分 5.0（含）或托福 60 分（含）或多邻国 85 分（含） 可

申请新生奖学金；

（3）当年未享受国家或省政府奖学金。

（二）优秀学历生奖学金

1.对象：大二至大四年级国际学历本科生。

2.奖学金金额与比例

一等奖学金：20000 元/学年/人，不超过同一年级国际学历

生总人数的 20%；

二等奖学金：18000 元/学年/人；不超过同一年级国际学历

生总人数的 30%；

三等奖学金：16500 元/学年/人；不超过同一年级国际学历

生总人数的 50%。

3.奖学金申请条件

（1）遵守中国法律和校纪校规；

（2）当学年无休学或未延长学业；

（3）当学年两个学期均达到最低学分要求；

（4）当年未享受国家或省政府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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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评选依据

按照当学年智育测评分从高到低排列名次，如遇到智育测

评分相同情况，结合国际学生当学年所获学分及参加志愿服务、

跨文化交流、社会实践、创新创业等各类活动的综合表现，确

定排名。智育测评分计算如下：智育测评分=

注：各门课程成绩（百分制）以教务处记载为准，考查课

程成绩不计算在加权成绩内。

（三）汉语进修生奖学金

1.对象：汉语进修生。

2.奖学金金额与比例：16500 元/年/人，根据当年度汉语进

修生录取人数按一定比例设置获奖人数。

3.奖学金申请条件

（1）符合衢州学院汉语进修生录取资格；

（2）遵守中国法律和校纪校规；

（3）当年未享受国家或省政府奖学金。

（四） HSK 优胜奖学金

1.对象：在我校就读期间通过 HSK 四级及以上考试的所有

国际学生。

2.奖学金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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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2000 元/人，HSK 六级 180 分及以上；

二等奖：1500 元/人，HSK 五级 180 分及以上；

三等奖：1200 元/人，HSK 四级 180 分及以上。

3.奖学金申请条件

（1）遵守中国法律和校纪校规；

（2）当学年无休学或未延长学业；

（3）当学年两个学期均达到最低学分要求；

（4）就读期间参加 HSK 四级或以上考试并取得成绩证书；

（5）当年未享受国家或省政府奖学金；

（6）同一证书在校期间仅供申请一次该奖学金，奖学金一

次性发放。

（五）杰出表现奖学金

1.对象：国际学历本科生。

2.奖学金金额及评选标准

奖励参照标准
项 目 类 别 奖学金等级

国家级竞

赛

获得竞赛活动一等奖 A档奖学金（1000 元）

获得竞赛活动二等奖 B档奖学金（800元）

获得竞赛活动三等奖 C档奖学金（600元）

省级

竞赛

获得竞赛活动一等奖 A档奖学金（800元）

获得竞赛活动二等奖 B档奖学金（600元）

获得竞赛活动三等奖 C档奖学金（400元）

市级

竞赛

获得竞赛活动一等奖 A档奖学金（500元）

获得竞赛活动二等奖 B档奖学金（300元）

获得竞赛活动三等奖 C档奖学金（200元）

校级

竞赛

获得竞赛活动一等奖 A档奖学金（300元）

获得竞赛活动二等奖 B档奖学金（200元）

获得竞赛活动三等奖 C档奖学金（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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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竞赛活动包括国家级、省级、市级、校级层面组织的

各类学科竞赛、文体竞赛、知识竞赛等活动。具体奖励以个人

参赛荣誉为主，若获集体参赛荣誉，相应等级奖学金以集体为

单位发放；一学年内同一竞赛项目获不同级别奖项的，取最高

奖项。

3.奖学金申请基本条件

（1）遵守中国法律和校纪校规；

（2）当学年无休学或未延长学业；

（3）当学年两个学期均达到最低学分要求。

第三章 评审与公示

第六条 国际学生本人填写《衢州学院国际学生奖学金申

请表》报所在学院，学院审核后，提交国际处，由国际学生奖

学金评审委员会讨论后确定获奖名单。评审结果在校园内网公

示五个工作日。

第四章 附 则

第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国际处负责解释。

原《国际学生奖学金管理办法（修订）》（衢院〔2018〕64 号）

同时废止。

衢州学院办公室 2024年 12月 2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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